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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薦會員加入或建立志(義)工家族組織 

                  工會政策聲明簽認書 

條文中提及之名詞，若此處未加以說明，請隨時參閱 LINE@之公告訊息 

 

1.本人與中華民國物業保全產業工會(以下簡稱本工會)簽訂此一具約束力之合約時， 

  已足法定年齡且具有行為能力，填寫入會報名申請表時自行誠實填寫高於 1日所得 

  之入會費金額，並同意依工會法與工會規定繳納年度經常會費。 

2.本工會入會申請僅接受勞方之自然人申請，謝絕法人申請入會。 

3.名詞解釋： 

 合格工會會員：由已申請合格之工會正式會員介紹推薦入會的本產業勞方員工，並 

               己繳交入會費及每月 15日之前按時繳納之年度經常會費者稱之。 

 工會推薦會員組織：簡稱『推薦組織』依上述由已合格之會員(輔導學長)推薦有愛心， 

                  認同理念之物業保全產業中之勞方人員 3位，放置於自己下方的第 

                  1階的 3個位置而加入工會所形成的以 3的倍數成長，向下由第 1 

                  階計算到第 10階的矩陣組織稱之。 

 輔導學長：工會推薦組織中每一位合格工會會員所佔之組織經營位置，其即為組織向 

           下第一階的三位會員的輔導學長。 

 會員組織經營位置：產業勞方報名入會，申請獲准進入工會推薦組織中後所佔有之經營 

                   位置與電腦後續將入會會員依序公排或介紹(推薦)人或輔導學長指                   

定置於其下方第一階的三個位置的經營組織位置均稱之。 

                   本工會會員初入會所佔經營組織位置即稱「會員組織經營原有位 

                   置」依政策此位置即為初入會會員永久佔有，除非出會或遭除名 

                   而變成組織空位除外。 

 組織空位：係指工會推薦會員組織之經營位置未被放置合格工會會員佔位經營之空缺 

          位置或合格工會會員因出會或遭除名、死亡無人繼承等因素形成之空位， 

          另工會起始之推薦組織的首位及其以下之第一階至第三階的 39個位置加 

          上首位共計 40個空的組織經營位置均稱之。 

 會員組織經營位置臨時佔有：工會會員因理事會海選人才，或因會務工作推展成績卓越 

                           (季競賽)被拔擢到組織最上方的 39個永久空位的其中一個                           

臨時佔有時，被拔擢者針對此其一之位置及經營原有位置 

                           的車馬費及各項奬金每月均得領取，如果因公益因素而自                           

願放棄臨時佔有者，其位之應領金額即比照組織空位歸入 

                           工會水庫帳戶處理。 

                           會員身為理事且被推選為理事長，任期內依自身的領導風 

                           格自行決定是否佔有組織之最高首位的經營位置以為工會 

                           之文化風氣圭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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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組織公排：由會員本人下方放置 3員會員開始視為第一階，此 3人下方再各自 

              放置 3名會員視為第 2階，依此規定由公會依參加工會會員之先後 

              次序，電腦由上而下由左至右自動放置至第十階的共計 88,573名會 

              員中每一位會員的第一階三名會員位置其一由工會電腦自動放置入會 

              會員稱之謂「公排」。 

              其二則可由介紹(推薦)人置入稱之：推薦組織介紹(推薦)人置入會員。 

              其三則可由輔導學長置入稱之：推薦組織輔導學長置入會員。 

              輔導學長之第一階的三個經營位置，置入會員的權利仍然以直接上方 

              的輔導學長本人擁有優先權。 

推薦組織車馬費：舉凡推薦組織內合格會員自己(輔導學長)執行召募推薦勞工入會或 

                由工會舉辦之入會發表說明會公排而加入工會之會員者，以及介紹 

                人推薦入會會員所形成的工會推薦組織，其內的每一位會員在成功 

                申請入會後由其每月經常會費中之 100元(由會員代表大會中議決通過 

                之金額)每月平均發放新台幣 10元的推薦工作車馬費於其直接直線上 

                方的 10名(10階)會員組織經營位置的每名 10元金額稱之。 

會員介紹(推薦)工會志(義)工家族組織：簡稱『家族組織』在工會推薦會員組織之內，均                                  

由會員本人(介紹人或推薦人)親自介紹加入的合 

                                  格工會會員們，並在工會登錄為一個團結的志(義)                                  

工家族群組者所形成的志(義)工組織稱之。 

合格工會家族組織會員：係指本人身為合格工會會員，在簽署同意本政策聲明簽認書 

                      後，至少須親自介紹一位工會會員入會，其並持續維持合格 

                      工會會員身分於工會推薦組織內，則本人即可稱為合格之工 

                      會家族組織會員，簡稱『家族會員』。 

家族組織獎(鼓)勵金：係指家族會員其召募之家族會員組織人數的多寡與其推動工會會務 

                  工作的成效，由工會推薦組織內空位上個月發不出去的車馬費或工 

                  會會員代表大會決議通過之年度計劃預算中有編列之會務推動額外 

                  鼓勵金或理事會會議決議通過之推動增加工會組織人數或工作的競 

                  賽獎勵金，依上個月份總計之金額按工會會務之九大工作項目中可資 

                  評比成效的項目或推薦組織會員人數之多寡或家族會員人數之多寡 

                  等由工會理事會議中決議就總計之金額提撥的數目按工作績效評比 

                  或競賽成績名次按比例發放之獎勵金與鼓勵金稱之。 

退會、出會、停權、除名：等名詞之定義與解釋請參閱本會章程第八條第十三條等條 

                        文內容之敍述。                         

工會水庫帳戶：舉凡本工會組織之車馬費，獎勵金或鼓勵金因組織人員異動、空位、 

              退會、出會、停權、除名等因素導致產生發不出去之獎金或因工會已 

              撥放之競賽獎勵金因名次從缺或額外鼓勵金因會務工作目標未達成而 

              發放不出去時，當月均撥入工會此臨時帳戶內，等待工會理事會議次 

              月或年終表揚大會時撥予家族組織獎(鼓)勵金中發放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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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會九大工作項目：係指推動本工會會務之九大工作項目分類。依本工會階段任務由 

                  會員代表大會決議通過之年度工作計劃中區分會務工作項目之分 

                  類，目前暫定： 

                  1、工會教育訓練與工會從事事業之舉辦工作組。(需求講師幹部人才) 

                  2、工會行政電腦秘書組。(需要行政作業與財會人才) 

                  3、工會會員團保及就業協助工作組。(需求人力資源人才) 

                  4、會員康樂活動與會議工作組。(需求主持與總務型人才) 

                  5、法規策劃政治公關組。(需求法律專業人才) 

                  6、產業改變協調工作組。(需求談判高手人才) 

                  7、理事(人評)會的(審查)稽核組。(需求企管領導型人才) 

                  8、法律的勞資協調工作組。(需求口才佳公關型人才) 

                  9、會員組織推展業務講師組。(需求行銷高手人才) 

                  上述工作項目除第 2項聘用有給職的工會行政人員執行外，其它 

                  納入各志(義)工家族競賽評比執行或外聘專業人員執行，由理事會 

                  會議決議行之。 

推薦組織海選人才：工會理事會為會務推展績效與推薦組織中挑選專業人才之會員並 

                  有心願建立自己的家族組織擔任群主並且培養出來工會九大工作 

                  項目執行各直轄縣市區域工會分會會務的會員人才稱之。 

家族組織選出人才：海選出之群主人才，經過理事會評選或競賽會務績效卓越者，向 

                  理事會申報而理事會決議將其向上拔擢至臨時加佔位置到其直線上 

                  方推薦組織的組織經營位置直到工會起始之前三階 39個空位之其一 

                  並得加領該位之推薦組織的車馬費（績效掉出 39名排名之外即為卓 

                  越績效喪失則取消其加領之車馬費）的群主人才稱之。 

會員代表：依工會法第 14條，本工會正式會員每 121人或家族會員每一百人以上得選 

          出一名會員代表，會員代表每一任不得超過四年任期，自當選後召開第一 

          次會員代表大會之日起算。 

4. 此協議簽認合約書經簽署後，在本人每月領受工會推薦組織車馬費或家族組織獎(鼓) 

  勵金時，同時本人亦每月必須維持合格之工會會員身份或合格之工會家族會員身分，始 

  得領受組織之車馬費或獎(鼓)勵金，在領受期間本協議簽認書各項條文效力一直成立。 

5. 本人了解加入本工會後，成為合格工會會員期間即享有工會法第五條工會之任務內容 

  會員應享有之福利及本工會章程第 10條會員得享有之權利，同時了解本工會依據工 

  會法第 1條及本工會章程第 3條所設立的會員推薦組織車馬費及家族組織制度，須靠 

  本人自身的努力維持合格工會會員身份並推廣工會理念，和推薦本產業勞工加入工 

  會，並選擇擔當家族組織之志（義）工來宣揚工會理念與推動會務工作以使自己的地位 

  提升及生活改善。 

  本人了解工會推薦組織之首位即為本工會任何一個會員均可經上述的自身努力項目 

  而被選任為理事長即可當然加佔有之組織經營位置，卸任理事長即須離開加佔之首位 

  但仍能依組織經營原有位置之績效或依競賽成績評比而來爭取其下 39個位置之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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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工會推薦組織之首位經營位置及其第一階至第三階合計 1+39個位置均為組織永久性 

  的空位，組織內任何一位合格家族會員均可依自己家族組織人數多寡、評比規定、競賽 

  成績...等等之努力而爭取加佔有其位置，否之僅能佔有自己推薦組織經營原有之位置。 

6.本工會會員組織，會員不得於組織內放置人頭或非本產業勞工之親友，工會辦公室內 

 部僱用支領工會薪資之行政人員，亦不得參與或加入工會之組織運作而領取車馬費或 

 任何獎(鼓)勵金。 

7.本人了解每月須維持合格工會會員資格，始得於月底領取工會推薦會員組織之本人向 

  下 10階的每位會員所給予本人的新台幣 10元(由會員代表大會決議通過)的工會推薦 

  組織車馬費。 

8.本人了解且同意簽署此份政策聲明簽認書後始得加入工會家族組織，並至少須介紹一 

  位合格工會會員入會，且其必須持續維持合格會員身份資格下，本人始得領取工會家 

  族組織獎(鼓)勵金。 

9.本人同意本人當月未依規定時間內繳交經常會費的每月金額(年度 3,650元，大月 310 

 元，小月 300元)匯入工會帳戶或本人因故退(出)會或遭工會停權、除名等，則當月即不 得

領取任何車馬費及獎(鼓)勵金，未領之款項當月即進入工會水庫帳戶，成為讓工會的 

 理事會決議給所有家族組織之後可以支領的獎(鼓)勵金。 

 因為上述規定而產生空缺之組織位置因制度規定不能遞補位置【推動執行會務的家族會 

 員組織之海選人才與選出人才遭拔擢者可臨時佔有(39+1)高位階之經營位置者例外】 

 故組織內所有空位應領之車馬費或任何奬金均應進入工會水庫帳戶並比照上述條款辦 

 理。 

10.本人知悉本人當月份如果因故暫時退會或遭停權時，本人次月補繳經常會費或停權之 

  申復期間亦無法追溯要求請領上月份或之前未領受之推薦組織車馬費或家族組織獎勵 

  金。本人了解並同意因故退會(1個月之內)或遭停權處分之起始日計算未於六個月內未 

  恢復合格之工會會員資格身分，即永遠喪失入會時於會員組織內所占之會員組織經營原 

  有位置。 

11.本工會之核心要求(價值)為團結，加入會員人數眾多之本工會後未能依本工會之指令 

  或紀律要求與遵守工會章程及不得違反各項法律明文規定，否之者即依下項條文規定處 

  置。 

  本人同意簽署此工會政策聲明後，如有違反上項規定與本簽認書條文內容及自律公約 

  各條款而遭工會稽核單位舉報依自律公約第 4條之決議且處分確認，工會有權利單方 

  面取消本人部份或全部之組織內每月應得之家族獎(鼓)勵金或推薦組織車馬費，並取消 

  作廢本簽認書。 

12.退會申請：本人了解須於十日前可依任何理由以列有本人姓名、地址、會員電腦編號、 

  親筆簽名之書面退會申請書，向本工會要求申請退出工會，書面申請以送達工會之區 

  域辦公室之日生效，傳真申請書不予受理。退會申請不得要求入會費與已到期之經常 

  會費返還，未到期之預繳經常會費得申請退還本人，退會請准後視為出會。 

13.本人承諾本人的合格工會會員資格遭工會取消係因違反上述之條款，而造成本人依法 

   遭理監事會議出席人數二分之一以決議停權處分或會員代表大會出席人數三分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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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同意而遭除名且申復無效，則本人即無異議同意並放棄先訴抗辯權。 

14.工會會員自請退(出)會或遭除名確定後，一年內不得重新申請入會，一年後重新申請入 

  會亦不得返回之前工會組織的原有組織經營位置。 

15.本工會推薦組織禁止轉換組織(更換輔導學長)及要求組織位置空缺之遞補。合格之工 

  會會員所占有之推薦組織經營原有位置及會員權益的繼受依民法自然人之財產繼承 

  規定，工會得接受會員之組織位置及其權益的依法繼承申請。 

16.若本簽認協議書其中任何條文無效，其它條文仍然成立且具有效力。 

17.因本簽認協議書所發生之爭執，以台灣桃園地方法院為一審管轄法院。 

18.本人身為本工會會員已詳盡了解並同意上述各項條文內容，及本工會章程內容及自 

 律公約規範。嗣後本人仍繼續身為本工會會員，即表示本人接受上述各規範及而後 

 的工會依法所為的任何條文上之修改。 

 

 

同意簽認人    

姓名： 

 

身分證字號： 

 

本工會會員編號： 

 

聯絡電話： 

 

                                  

        會員親簽及用印 

簽名: 用印: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